关于2022年7月18日拟对4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4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炉渣综合利用项目、乐山市市中区嘉和宠物医院、乐山宠爱宠物医院、乐山市市中区派美动物医院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7月18日-2022年7月22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乐山市市中区嘉和宠物医院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竹林路636号1楼7号
	乐山市市中区嘉和宠物医院 
	四川世安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17万元，租用乐山市市中区竹林路636号1楼7号商铺进行项目的建设，建筑面积约120m2，主要为宠物提供医疗服务，不涉及动物美容，洗浴等服务，项目建设总共2层楼，主要是对商铺房间进行隔断并装修，主要设置了诊断室、化验室、手术室、B超室、住院病房、药房及DR室等，对各科室安装相应的医疗设备。项目建成后门诊最大流量为10只/d，住院室设计最大接纳量为5只/d。
	一、施工期产排污分析

本项目系租用已建成的商业设施用于项目建设，项目仅对房间进行隔断装修和医疗设备安装，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少。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已建设完成，施工期环境影响已结束。

二、运营期产排污分析

废水排放情况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0.36m3/d）和医疗废水（0.76m3/d），其中医疗废水包括了动物门诊废水、住院废水和院内地面清洁废水，由项目水平衡可知，项目建成后废水总的排放量为1.12m3/d（408.8m3/a）。

项目医疗废水经一体化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同生活污水排入嘉州春天小区预处理池，经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末端乐山市第一污水处理厂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岷江。

（2）废气排放情况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就诊区域宠物散发的异味、医废暂存间废气、院内带菌空气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臭气，均为无组织形式排放。项目通过采取定期清洁，设置移动式紫外线灯及臭氧消毒机对室内空气进行净化消毒，日常开窗通风等措施对废气进行处理。

（3）噪声排放情况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空调外机噪声和宠物叫声，项目噪声源强约60~75dB（A），通过对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表明，项目现状厂界的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固废排放情况

项目所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宠物粪便、宠物尸体、宠物毛发、医疗垃圾。其中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放置于社区生活垃圾暂存点待环卫部门转运处置；宠物粪便进行消毒灭活后交由环卫部门收运处置；宠物毛发：经喷洒消毒剂处理后可作为一般固废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宠物尸体及医疗垃圾交由成都市科农动物无害化处置有限公司。



	2
	乐山宠爱宠物医院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中段656号
	乐山宠爱宠物医院
	四川世安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15万元，租用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中段656号的商铺进行项目的建设，建筑面积约95.85m2，项目宠物医院有两层楼，1F主要设置有前台、诊疗室一、诊疗室二、医废暂存间、手术室、辐射室、处置室、化验室、休息区；2F主要设置有药房、猫病诊断室、储物室、猫病住院室、狗病住院室、狗病诊断室、普通住院室。宠物用品销售等，门诊最大流量为10只/d，住院室设计最大接纳量为10只/d。


	一、施工期产排污分析

本项目系租用已建成的商业设施用于项目建设，项目仅对房间进行隔断装修和医疗设备安装，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少。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已建设完成，施工期环境影响已结束。

二、运营期产排污分析

1.废水排放情况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0.28m3/d）和医疗废水（0.96m3/d），其中医疗废水包括了动物门诊废水、住院废水和院内地面清洁废水，项目废水总的排放量为1.24m3/d（372m3/a）。

项目医疗废水通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收集后采用“过滤沉淀+消毒”处理，消毒采用的二氧化氯泡腾片，处理后排入春天花园小区预处理池，经市政管网流入乐山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的要求后排入岷江。

2.废气排放情况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就诊区域宠物散发的异味、医废暂存间废气、院内带菌空气，均为无组织形式排放。其中就诊区域宠物散发的异味通过定时清洁、消毒，通过紫外线灯照射+环境空气消毒净化空气，日常开窗通风等措施对废气进行处理。可以消除难闻、有害的气体，预防由细菌和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3.噪声排放情况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空调外机噪声和宠物叫声，项目噪声源强约60~75dB（A），通过对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界及周边敏感点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4.固废排放情况分析

项目现状所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宠物粪便、宠物尸体、宠物毛发、医疗垃圾。其中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放置于社区生活垃圾暂存点待环卫部门转运处置；宠物粪便进行消毒灭活后交由环卫部门收运处置；宠物毛发：经喷洒消毒剂处理后可作为一般固废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宠物尸体及医疗垃圾交由成都市科农动物无害化处置有限公司。


	3
	乐山市市中区派美动物医院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肖坝路796号
	乐山市市中区派美动物医院
	四川世安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15万元，本项目主要经营宠物诊疗、护理服务、宠物用品销售等，诊所日最大接待量为20只，项目主要设置科室有诊室一、诊室二、住院室一、住院室二、住院室三、手术室、DR室、药房和化验室等。

如果发现具有传染性的宠物疾病会及时上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不擅自处理。


	一、施工期产排污分析

本项目系租用已建成的商业设施用于项目建设，项目仅对房间进行隔断装修和医疗设备安装，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少。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已建设完成，施工期环境影响已结束。

二、运营期产排污分析

1.废水排放情况分析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医护人员生活污水（0.2m3/d）、顾客生活污水（0.16m3/d）、医疗废水（0.96m3/d），其中医疗废水包括了宠物诊疗废水、住院废水、院内地面清洁废水，由项目水平衡可知，项目建成后废水总的排放量为1.32m3/d（396m3/a）。

项目医疗废水通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收集后采用“过滤沉淀+消毒”处理，消毒采用的二氧化氯泡腾片，处理后排入满芳庭锦邻小区预处理池，经市政管网流入乐山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的要求后排入岷江。

2.废气排放情况分析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就诊区域宠物散发的异味、医废暂存间废气、院内带菌空气，均为无组织形式排放。其中就诊区域宠物散发的异味通过定时清洁、消毒，通过紫外线灯照射+环境空气消毒（用过硫酸氢钾复合粉兑水喷洒）+新风系统净化空气，日常开窗通风等措施对废气进行处理。可以消除难闻、有害的气体，预防由细菌和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3.噪声排放情况分析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空调外机噪声和宠物叫声，项目噪声源强约60~75dB（A），通过对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界及周边敏感点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4.固废排放情况分析

项目所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宠物粪便、宠物尸体、宠物毛发、医疗垃圾。其中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放置于社区生活垃圾暂存点待环卫部门转运处置；宠物粪便进行消毒灭活后交由环卫部门收运处置；宠物毛发经喷洒消毒剂处理后可作为一般固废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暂存医废暂存间，暂存时间（常温下不得超过1天，5℃以下冷藏不得超过7天），然后交由成都市科农动物无害化处置有限公司处置。病理组织暂存在专用冰柜内，与其它医疗废物一起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统一处置；宠物尸体经消毒后采用密封袋封存，当天通知并交由资质单位处置，不在院内储存。

	4
	乐山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炉渣综合利用项目
	乐山市市中区（县）茅桥镇（街道）迎阳村（乐山市环保发电厂旁）
	乐山恒一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银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于厂区中央布设综合生产车间1座，建筑面积约6000m2。主要规划有一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和一条炉渣综合利用生产线，主要布设喂料机、破碎机、湿选机、跳汰机、筛分机、跳铝机、摇床、脱水筛、电磁除铁器、升降机等主要生产设施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等。
	（一）施工期污染物排放及保护措施
1、施工废气

施工阶段大气污染物主要有施工扬尘、汽车尾气以及室内装修工程产生的粉尘等，其中以施工扬尘对空气环境质量影响最大。

（1）施工扬尘

由于本项目施工期不涉及基础工程，因此产尘量很小，且施工范围在现有车间内，扬尘扩散范围很有限。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

①施工区域临时封闭；

②设置单独的施工出入口，在出入口设置洒水降尘设施；

③运输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建筑材料应当在封闭库房内存放或严密遮盖；

④建材堆放点要相对集中，放置规范，并采取一定防尘措施抑制扬尘量；

⑤项目施工场地配备专职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物业化管理。

总之，施工期需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对扬尘进行治理，以确保施工扬尘不对周边大气环境质量造成污染影响，达到保护环境，保障身心健康的目的。

另，根据四川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及《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川府发[2014]4号）要求，建筑施工扬尘严格落实“六必须、六不准”管控要求。

六不准：

1）不准车辆带泥出门；2）不准运渣车辆冒顶装载；3）不准高空抛撒建筑垃圾；4）不准场地积水；5）不准现场焚烧废弃物；6）不准现场搅拌混凝土。

六必须：

1）必须及时洒水作业；2）必须围挡作业；3）必须硬化场地；4）必须设置冲洗设施；5）必须落实保洁人员；6）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

（2）其他废气
①汽车尾气：施工期间使用机动车运送原材料、设备时，会排放一定量的 CO、NOx以及未完全燃烧的HC等，因其排放量小，属间断性无组织排放，且施工场地扩散条件良好，故在大气的稀释作用下，汽车尾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为使汽车尾气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环评要求：项目对进出车辆加强管理，减少进出车辆怠速和频繁启动等。

②装修废气：在装修过程中，机械、设备安装过程中产生扬尘等，属无组织排放，对装修人员的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环评要求采取以下治理措施：

i、按照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对室内装修材料采取强制性要求，采用符合相关装饰装修材料中有害物质控制标准的环保型材料；

ii、在装修期间，应加强室内通风换气；装修完成后，不能急于投入使用，应先找有资质的室内环境检测部门进行检测，如果发现有污染物超标，需经治理达标后方可投入使用；

iii、施工作业人员在装修过程中应佩戴防毒面具或口罩。

在进行了以上防治措施后，本项目装修施工产生的有机废气对环境影响较小。

（3）小结

综上所述，采取以上废气的污染防治措施后，可有效控制施工废气对周围环境及施工作业人员的影响。

2、施工期废水

施工期规模较小且不涉及基础工程施工，主要是厂房装修以及设备安装。因此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根据类比分析，估算本项目施工高峰期有施工人员及工地管理人员100人左右，生活废水排放按0.5m3/人·d计算，排污系数取0.8，则施工人员生活废水产生量约为4m3/d。主要污染物浓度为：CODcr 400mg/L、BOD5200mg/L、SS 250mg/L，氨氮40mg/L，动植物油30 mg/L。由于本项目施工人员主要为当地居民，不在施工场所内食宿，产生的生活废水依托现有设施处理。
3、施工期噪声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现场各类机械设备和物料运输车辆的噪声，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采取以下的噪声控制措施：

（1）合理布设施工场地，对需进行的产噪设备尽量布置在项目中部，从空间上减少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

（2）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午间、夜间禁止施工；

（3）施工车辆运行线路应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路线进行，材料运输车辆进入场地需安排专人指挥，材料装卸采用人工传递，严禁抛掷或汽车一次性下料；

（4）加强工人管理，文明施工，严禁高声喧哗。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施工噪声对周围的影响可以降到人们可接受范围内，且影响是有限的、暂时的，会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

4、施工期固体废弃物

施工固废主要为装修垃圾、生活垃圾等。

（1）建筑垃圾：预计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如水泥袋、铁质弃料、木材弃料等)约为0.5t/d。在施工现场应设置临时建筑废物堆放场并进行密闭处理。施工生产的废料首先应考虑废料的回收利用，对钢筋、钢板、木材等下角料可分类回收，外售处理；对不能回收的建筑垃圾，如混凝土废料、含砖、石、砂的杂土等以及不能回填的废渣，应集中堆放，作为运营期原料，以免影响环境质量。严禁随意倾倒、填埋。

（2）生活垃圾：施工期施工人员及工地管理人员约100人。工地生活垃圾按 0.5kg/人·d计，产生量为50kg/d，由城市环卫部门进行统一清运至临近生活垃圾焚烧厂。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废气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废气排放及治理措施
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产生废气主要的产生来源是炉渣综合利用生产线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线产生的装卸粉尘，破碎、筛分粉尘，汽车尾气等；

i、破碎、筛分粉尘

建设单位拟新建项目采用密闭车间，设置有喷淋除尘措施。炉渣生产线采用湿法作业，采取注水打砂、水力跳汰、水力摇床等设备进行生产；建筑垃圾生产线在破碎、筛分、风选等关键部位设置3套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对建筑垃圾工艺生产中产生的粉尘集中收集；同时，要求在破碎时进行洒水操作、喷雾降尘，要求破碎装置密闭及密闭的皮带输送廊道在密闭车间内进行。

ii、装卸粉尘

堆场位于生产车间内，为半封闭车间，设置水喷淋系统，定期进行喷淋降尘。

iii、堆场扬尘

①项目堆场位于车间内，半封闭车间，设置喷雾除尘，雾炮机等对厂区进行喷雾降尘，产品及时转运至料仓并设置防尘网且适时洒水保持表面湿润，防治起尘；②随订单而生产，产品随产随运，减少场地内堆存，满足《乐山市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相关要求。

2、废水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废水排放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采用“清污分流、污污分流”的方式处理生产废水。

本项目废水包括生产废水（湿法作业废水、降尘废水、地面及设备冲洗用水等），生活污水等。

1）生产废水

项目生产废水主要为湿法作业废水、降尘废水、地面及设备冲洗用水等。由本项目水平衡可知，项目炉渣处理循环工艺用水300m3/h，降尘用水4.42m3/d，地面及设备冲洗用水1.0m3/d，工艺用水总量16.48m3/d，损耗量16.48 m3/d，生产废水进入循环水池处理。从一级破碎、二级磁选、跳汰分选、筛选、脱水、滤水、压滤及金属回收及分类，进入循环池，形成一个水循环系统；料场防尘洒水、地面及设备冲洗用水，经管道和导水沟围挡收集、沉淀、压滤、再沉淀后可以循环利用。循环水池之间采用隔断墙，隔断墙低于四周围墙，便于水在沉淀循环池内部流动，循环水池总容积2400m3，收集的水从厂区东南侧斜池进入第一个循环水池，以北-西-南-东方向进行循环，最后在西南侧沉淀池通过提升泵抽入车间内循环使用。每天沉淀池内的水保持在2000m3左右，循环水池平均每日水的补充量为11.06m3，即损耗量；生产废水在生产工序或者产品中自然蒸发，循环利用，不外排。
2）生活污水

项目运营期劳动定员人数为25人，用水量为2.88m3/d，按照产污系数 0.8计算生活污水产生量为2.3m3/d，主要污染因子为CODCr、BOD5、NH3-N、磷酸盐（以P计）、SS，浓度分别为250mg/L、100mg/L、12mg/L、4.0mg/L、200mg/L，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生产，不外排。

（2）治理措施

项目生产废水经厂区收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项目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生产，不外排。

3、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噪声排放及治理措施

根据业主单位提供的设备噪声源和项目特点、工程特性可判断出，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于设备（振动筛、破碎机、打铁机、转筒筛、跳汰机等）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车辆交通噪声等。

治理措施：

为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项目拟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防护：

（1）设备减震降噪措施，购买的设备均为低噪声的设备，各生产设备设置台基减震、橡胶减震、接头及减震垫等减震设施。并对厂房进行整体封闭，降低设备的运行噪声。在生产运转时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2）合理布局，所有产噪设备均布置在厂房车间内，将高噪声设备如空压机等单独设置于隔声房中，利用厂房进行隔声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加强管理，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同时确保环保措施发挥最佳有效的功能。加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提倡文明生产，防止人为噪声。

综上所述，在严格采取上述隔声降噪措施后，经其距离衰减、厂界围墙隔声后，其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标准昼间65dB（A）、夜间不生产的要求，从而实现达标排放。

4、运营期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未燃尽垃圾、循环池污泥、废机油、人工分拣杂物、可燃物，生活垃圾等。项目固废产生情况如下：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本项目清理未燃尽垃圾量约3066t/a，日产生量约9.29t，该部分垃圾集中堆置于回炉炉渣堆棚，定期转运至乐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处理；项目生产过程中工艺废水全部进入循环水池自然沉淀处理，废水中SS浓度约1500mg/L，按照工艺废水量300m3/h、SS全部沉淀核算，污泥产生量约9900t/a，沉淀池污泥为一般固废，经压滤机压滤后作为副产品工业黏土，定期外售；项目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线产生人工分拣物、可燃物等约150t/a，皆堆置于回炉炉渣堆棚，定期转运至乐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处理；

生活垃圾

本项目工作人员25人，按0.5kg/人·天计算，产生量为0.0125t/d、4.125t/a，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送至周边垃圾焚烧厂处理。

环评要求：项目一般固废分区暂存，由专人管理，及时清理，避免长时间堆放，未燃尽垃圾，人工分拣杂物废弃物等日产日清，不得对环境造成影响。

③危险废物

项目机械设备维修将产生少量废油及含油抹布等，产生量分别约0.1t/a、0.05t/a。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废油（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900-214-08）含油抹布(HW49其他废物  900-041-49)，皆临时贮存在危废暂存间中，最终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


